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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8日，贾某委托被上诉人某营业部作为有价证券买卖的受

托人在某营业部提供的委托买卖有价证券承诺书上签字。该

承诺书载明：本人自愿接受《业务条款》的全部内容，且将

该条款归入并成为本承诺书的一部分。《业务条款》载明：

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一切交易均是有效委托，由此产生的一切

损失由客户自负。同日某营业部为贾某开立了委托买卖证券

资金专用帐户，贾某遂开始委托其丈夫杜某在某营业部为大

、中专户提供的交易场所里下达委托交易指令，买卖股票

。2001年9月18日杜某查询得知2001年9月12日，有人从某营业

部提供的专户室两台电脑自助委托终端下达委托交易指令，

将股东姓名为贾某的12 000股爱建股份（600643）和10 000股

华东医药（0963），并于当日分两次买入17 000股银广夏

（0557）。贾某以某营业部对其股票被盗卖盗买及不能使其

及时减少损失负有责任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某营业部返还12

000股爱建股份和10 000股华东医药及自被倒卖之日起至返还

之日期间发生的红利和送股；赔偿资金45 231.72元及其被盗

卖之日起至返还之日期间发生的利息；赔偿手续费2532.29元

、印花税2894.03元及过户费12元；支付精神赔偿金80 000元。

二、判决要旨原审法院认为，证券公司接受投资者及客户的

申请，为客户开立委托买卖证券资金帐户，就与客户之间建

立了行纪合同关系。在此关系中证券公司的主要义务是为客

户提供行纪服务。行纪服务是证券公司接受客户委托，以自



己的名义为客户在证券交易市场进行有价证券的买卖并为客

户提供相关的服务。 证券公司与客户建立行纪合同关系后，

客户的每一笔交易都是经过客户自己下达委托交易指令，证

券公司接受委托并验明身份、验证资金和证券后，使用自己

的交易席位，将客户委托的内容传达至交易所，经集合竞价

完成。这一程序的启动，是客户的委托交易指令。本案所涉

股票买卖的委托交易指令下达形式是驻留委托。贾某为排除

本案所涉以驻留委托形式下达委托交易指令进行买卖股票的

自为行为，提交、出示了她自己与其丈夫单位的证明，这一

证据不能采信，理由是这一证据的内容忽略了细节，用书面

形式表达言词内容证据的细节往往是此类证据的核心。 由于

我国目前尚无能从事软件安全鉴定的部门，在这种状态下，

仅凭客户的怀疑，没有科学的结论为基础支持就推定计算机

网络系统不安全是不当的，这种推断，既不令人信服，也不

利于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因此，对贾某要求某营业部电脑

网络系统不安全应承担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贾某主张

的是盗卖盗买，因其不能排除自身因密码失窃发生的盗卖盗

买股票的可能，又不能进一步提出证据，不予支持。贾某主

张的某营业部未尽到管理职责导致股票被盗买盗卖也未能提

供充分的证据，不予支持。同时，对于贾的交易情况，某营

业部也没有通知的义务。贾某关于《业务条款》?quot.凡使用

密码交易产生的一切损失由客户自负"是加重客户责任的格式

条款应无效的主张也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的

规定，判决：驳回贾某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双方



当事人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在股票交

易过程中，股票委托交易指令均由客户下达，而客户自行设

置的密码是客户进入网络系统从事股票委托交易指令下达的

身份证明，也是电脑自动识别客户的依据。使用该密码交易

所产生的后果由客户承担，妥善保管密码、防止密码失密是

客户的基本义务和责任。因此，贾某与某营业部之间签订的

委托买卖有价证券承诺书中约定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一切交易

均是有效委托，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客户自负的有关条款

并未加重或扩大客户责任。虽然某营业部认可贾某和其丈夫

杜某当天未在某营业部专户室现场，也认可下达委托交易指

令的电脑自助委托终端不是贾某通常使用的电脑终端，但仅

能证明贾某和其丈夫杜某没有亲自操作下达委托指令，不能

排除贾某委托其他代理人进行操作或因贾某自身原因导致密

码失密的可能，现贾某无证据证明本案股票交易的委托指令

是某营业部窃取其密码或利用自身技术服务优势所为，也不

能向法庭提供因某营业部电脑交易系统不安全或管理不善致

使他人侵入系统或破解其交易密码进行涉案股票买卖的相应

证据。因此，贾某要求某营业部承担其股票被盗卖盗买的民

事赔偿责任，缺乏证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贾某的上诉

主张，均不成立。原审判决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

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